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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水污染物排放

标准》解读

日前，经省人民政府批准，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市场监

督管理局发布贵州省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

标准》（以下简称《排放标准》）。为了更好在全省农村地

区宣传和执行《排放标准》，现对本标准作如下详细解读：

问：为什么要出台《排放标准》？

答：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一直是困扰农村生活污水治

理工作的一大瓶颈。长期以来，由于国家层面尚无单独的农

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，农村生活污水只能参照执行《城

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，由于农村

生活污水的污染特征、技术经济条件与城镇不同，《城镇污

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并不符合农村生活污水的实际特

征，出现很多问题，如建设成本高，运行维护困难等。农村

生活污水排放标准是农村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，关系污水处

理技术和工艺，关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成本。随

着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有序推进，农村生活污水处

理设施数量将大幅增加，亟需出台引导我省农村污水治理行

业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。为此，2018 年 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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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农村人居环境

整治三年行动方案》，要求“各地区分类制定农村生活污水

治理排放标准”。2018 年 9 月，生态环境部和住房城乡建设

部联合发布《关于加快制定地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

的通知》（环办水体函[2018]1083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

明确了标准制定的原则和时间要求。2019 年 4 月，生态环境

部发布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规范编制

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（环办土壤函[2019]403 号）（以下简

称《工作指南》）要求科学合理确定相关控制指标排放限制。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改善我省农村人居环

境，稳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，建设美丽宜居乡村，省生

态环境厅委托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和中国环境科学

研究院联合编制了《排放标准》。

问：《排放标准》制定的过程和程序有哪些？

答：按照生态环境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加快制定

地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的通知》（环办水体函〔2018〕

1083 号）的要求，省生态环境厅于 2018 年 11 月启动并委托

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贵

州省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的编制工作。

编制单位随即成立标准编制组，根据《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

修订工作管理办法》要求，采取资料收集、座谈会、现场调

研、示范工程与典型地区现场监测，对标准参数设定进行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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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分析、标准实施环境效益评估，于 2019 年 4 月初编制完

成了《排放标准》初稿；2019 年 4 月，省生态环境厅召开《排

放标准》初稿评审会；5 月 28 日和 31 日，省生态环境厅、

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在其网站发布公告，公开征求公众意见；

6 月 25 日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《排放标准》专家审查会；

7 月 10 日，省生态环境厅书面征求生态环境部意见；8 月 22

日，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书面报请省政府

批复同意，省政府于 8 月 27 日批复；9 月 1 日，省生态环境

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，明确即日起实施。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相关规定，本《排放标准》

相继完成了立项审批、公开征求意见、专家技术审查、环境

保护部审查、报批和公告等程序。

问：《排放标准》的制定思路是什么？

答：根据我省农村不同区位条件、村庄人口聚集程度、

污水产生规模、排放去向和人居环境改善需求，按照分区分

级、宽严相济、回用优先、注重实效、便于维护的原则，分

类确定控制指标和排放限值。

问：《排放标准》的适用范围是什么？

答：我省《排放标准》适用于除城镇建成区以外的 500

m
3
/d以下规模(不含)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水污染物排

放管理。不适用于混有工业废水和畜禽养殖废水的农村污水

处理设施的污染物排放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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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医疗机构废水须经过消毒处理达到《医疗机构水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相关要求，含提供餐饮服务的农村旅游项目

生活污水和散养畜禽废水须预处理，达到《污水排入城镇下

水道水质标准》的纳管规定和要求并符合农村生活污水处理

设施的设计进水水质与水量要求，方可纳入农村生活污水处

理系统进行处理。

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及排

放执行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》

的相关规定。

对于具备将污水纳入城镇污水管网的村庄，优先考虑

将居民生活污水接入城镇污水管网，由城镇污水处理厂统

一处理。

问：《排放标准》中具体指标有哪些，是基于什么原因？

答：根据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物特征，依据国家发布的《通

知》和《工作指南》，确定《排放标准》的基本指标为 pH

值、化学需氧量、氨氮和悬浮物。其中出水排入封闭、半封

闭水体或地方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进行富营养

化控制的水域时，控制指标除上述基本指标外增加总氮和总

磷，针对含提供餐饮服务的农村旅游项目生活污水的处理设

施除基本指标外增加动植物油。同时未考虑对粪大肠菌群数

作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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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总氮和总磷指标可以防止水体富营养化。当地表水

中氮含量较高时，对鱼类呈现毒害作用，对人体也有不同程

度的危害，且易造成水体黑臭。当氮、磷物质超标时，微生

物大量繁殖，浮游植物生长旺盛就会出现富营养化，从而影

响到地表水水质。总氮和总磷的去除可采用人工湿地等生态

处理方法，但处理效果不稳定，要实现稳定去除，需采取脱

氮除磷工艺，通过反硝化去除，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规

模较小，其污泥回流比难以控制，去除效果难以实现稳定。

因此《排放标准》针对性增加了总氮和总磷的控制要求。

随着提供餐饮服务的农村旅游项目的日益增加，餐饮废

水排放量增大，且该类废水中动植物油含量较多，因此，含

提供餐饮服务的农村旅游项目生活污水的处理设施，《排放

标准》增加了动植物油。

粪大肠菌群数一般作为重要的生物性指标进行控制，若

对该项指标进行限定，处理工艺最后须设消毒设施。调研发

现，我省已实施的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工艺流程中虽

设置有消毒设施，但是多数未运行，造成了严重浪费。由于

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出水规模小，土地消纳容量大，对

环境影响小，综合技术经济因素考虑，《排放标准》对于粪

大肠菌群数不作控制。

问：《排放标准》中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值是如何确定

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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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依据国家发布的《通知》和《工作指南》，控制指

标值主要参考 GB 18918 中相应指标的标准浓度限值，并综

合考虑我省不同农村区位条件、村庄人口聚集程度、污水产

生规模、排放去向和人居环境改善需求、自然景观、受纳水

体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及现有技术水平等因素进行确

定。一定规模以下的污水处理设施原则上可适当放宽，但应

规定标准实施的技术和管理措施。

其中出水直接排入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规定的Ⅲ类

（划定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除外）、Ⅳ类及Ⅴ类等功能水

域且规模大于 10 m
3
/d（含）的处理设施，其相应控制指标

值参考不宽于 GB 18918 一级 B 标准的浓度限值，同时考

虑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泥量较小，对总磷去除效果

较差，故将总磷浓度值分别放宽至 2mg/L。

出水直接排入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规定的Ⅲ类（划

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除外）、Ⅳ类及Ⅴ类等功能水域且规

模小于 10 m
3
/d（不含）或出水经沟渠、自然湿地等间接排

入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规定的 III 类（划定的饮用水水

源保护区除外）、Ⅳ类及Ⅴ类等功能水域或出水直接排入村

庄附近环境功能未明确水体且规模大于 10 m
3
/d（含）的处

理设施执行，其相应控制指标值参考不宽于 GB 18918 二级

标准的浓度限值。为实现《通知》中提到的“应保证受纳水

体不发生黑臭”及《工作指南》提出“排入村庄附近池塘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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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未明确的水体的氨氮浓度值参考不宽于《城市黑臭水体

整治工作指南》（建城[2015]130 号）中规定的城市黑臭水

体污染程度分级标准轻度黑臭浓度限值”，参照《城市黑臭

水体整治工作指南》（建城[2015]130 号）中黑臭水体污染

程度分级标准限值，将氨氮由 25（30）mg/L 加严至 15mg/L；

且 GB18918-2002 二级标准中对总氮无要求，本标准将总氮

指标定为 30mg/L。

出水直接排入村庄附近环境功能未明确水体且规模小于

10 m
3
/d（不含）的处理设施，其相应控制指标值参考不宽于

GB 18918 三级标准的浓度限值，氨氮加严至 25mg/L，动植

物油指标由 20mg/L 加严至 10mg/L。

问：《排放标准》对出水进行回用的标准具体有哪些？

答：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后不排入水体，有明确回用对象

进行回用的，执行国家或地方相应回用水水质标准。其中，

回用于农田、林地、草地等施肥的，应符合施肥的相关标准

和要求，不得造成环境污染；回用于农田灌溉的，相关控制

指标应满足《农田灌溉水质标准》规定；回用于渔业的，相

关控制指标应满足《渔业水质标准》规定；回用于景观环境

的，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

水水质》规定；回用于其他用途的，执行国家或贵州省相应

回用水水质标准。

问：《排放标准》制定后，如何确保顺利实施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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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（1）由设市（州、区）及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

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负责监督实施。各地也可根据实

际情况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执行各级标准的地域管理范围。

（2）标准实施后，新发布的国家、行业或贵州省排放标

准中针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相应污染物的排放要求严

于本标准，按新标准相关要求执行。


